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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通過會議紀要  
 
2017 年 6 月 2 日舉行的第二十五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1564/16-17 號文件 ) 
 
 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續議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 
 
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

需作匯報。  
 
 

III.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(a)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

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  
 

(i) 《 2017 年印花稅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
草案》  
(立法會 LS73/16-17 號文件 ) 

 
3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。  
 
4.  黃定光議員認為有需要對條例草案詳

加研究，並補充表示《2017 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
例草案》委員會 ("上述法案委員會 ")的委員建議
由同一法案委員會一併審議條例草案。  
 
5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根據法律事務
部報告第 13 段，上述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普遍不
反對有關由同一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建

議，因為當局提交條例草案的目的，是解決法
案委員會委員就買家以一份文書取得多個住宅

物業所提出的關注。  
 
6.  涂謹申議員表示，他並不特別反對有
關由同一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建議。然

而，他認為上述法案委員會有需要重新邀請議

員加入，以便並非該法案委員會委員而有興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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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此條例草案的議員有機會參與。涂議員進
一步表示，議員應留意，若該法案委員會重新

邀請議員加入，則法案委員會或須考慮是否有

需要重選主席，雖然他 (以該法案委員會委員的
身分而言 )認為並沒有此需要。黃定光議員贊同
涂謹申議員的意見。  
 
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若議員贊同由

上述法案委員會一併審議此條例草案，該法案

委員會便會重新邀請議員加入，而法案委員會

秘書將會發出通告，邀請議員加入法案委員會。

議員表示贊同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該通告已於 2017 年 6 月
14 日隨立法會 CB(1)1140/16-17 號文
件發送予議員。 ) 

 
(ii) 《2017 年醫生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(立法會 LS74/16-17 號文件 ) 
 
8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。  
 
9.  麥美娟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

會，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下

列議員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：梁耀忠議員、
張宇人議員、毛孟靜議員、陳恒鑌議員、梁繼昌

議員、麥美娟議員、郭家麒議員、郭榮鏗議員、

葛珮帆議員、陳沛然議員、張國鈞議員及劉小麗
議員。  
 
(b) 2017年 6月 2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7年 6月

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72/16-17 號文件 ) 

 
10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《 2017 年旅行代理商
(寬免費用 )規例》 (第 106 號法律公告 )擬備的
報告。該項規例於 2017 年 6 月 2 日在憲報刊
登，並於 2017 年 6 月 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
省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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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 議員對該項規例並無提出任何疑問。  
 
1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對該項規

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7年 7月 5日的立法會
會議。  
 
 

IV. 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其他事項  
 
(a) 提交文件  
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

的第 20/16-17 號報告  
(立法會 CB(2)1570/16-17 號文件 ) 

 
13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該報告涵蓋 9 項
附屬法例，其修訂期限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
的立法會會議屆滿。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

表示，由於《2017 年〈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
妥善處置 (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 )(修訂 )條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及《產品環保責任 (受管制電
器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盧偉國議員及
陳克勤議員已表示有意就該項生效日期公告

發言，她會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，在是次立

法會會議上就該項生效日期公告動議察悉該報

告的議案。  
 
(b)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審議階段

及三讀  
 

(i) 《 2016 年 仲 裁 及 調 解 法 例 (第 三 者
資助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(ii) 《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

流動條例草案》  
 
1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在 2017 年 6 月
2 日舉行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 ("上一次內
務委員會會議 ")上，議員對於上述兩項條例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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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在是次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並無

異議。  
 
(c) 政府議案  

 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 1 章 )第 34(2)條就《 2017 年吸煙 (公眾衞
生 )(公告 )(修訂 )令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659/16-17 號文件 ) 

 
15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審議上述命令

的小組委員會主席已在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

上作口頭匯報，而小組委員會的書面報告已於

2017 年 6 月 7 月送交議員。小組委員會對政府
當局就該項命令所提出的修訂建議並無異議。  
 
(d) 議員議案  
 

(i) 梁志祥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(第 1章 )第 34(4)條就《 2017年水務設施
(修訂 )規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 法會 C B ( 3 ) 6 4 9 / 1 6 - 1 7 號文件 )  

 
(ii) 黃定光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 1 章 )第 34(4)條就《 2017 年玩具及
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(修訂附表 1 及 2)
公告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 法會 C B ( 3 ) 6 5 0 / 1 6 - 1 7 號文件 )  

 
16.  議員察悉，審議上述附屬法例的兩個

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將會在是次立法會會議上，

分別動議擬議決議案，把有關的附屬法例的修

訂期限延展至 2017年 7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
 
(e) 請求給予特別許可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

證據   
 
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(第 382章 )
第 7 條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90 條請求立法會
給予特別許可以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  
(立法會 CB(3)638/16-17 號文件 ) 
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4-15/chinese/counmtg/papers/cm20150520cb3-679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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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，律政司已

提出請求，要求立法會給予特別許可，讓 8 名
立法會人員在法庭案件中作證。內務委員會

主席進而表示，在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
議員察悉律政司曾就另一宗法庭案件提出類似

的請求，而該項請求將於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
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因此，由律政司提出的兩

項請求將會在是次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  
 
 

V. 將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(a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643/16-17 號文件 ) 
 
1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是次立法會

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(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
書面質詢 )。  
 
(b)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 
 
1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《2017 年應課稅
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將於是次立法會會議提交，
而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的會議上
考慮該項條例草案。  
 
(c) 政府議案  
 
2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迄今並未接獲

有關的預告。  
 
(d) 議員議案  
 

(i) 尹兆堅議員就 "正視七一遊行市民的
訴求"動議的議案  
(立 法會 C B ( 3 ) 6 4 7 / 1 6 - 1 7 號文件 )  

 
(ii) 鄺俊宇議員就 "維護動物權益 "動議的

議案  
(立 法會 C B ( 3 ) 6 4 8 / 1 6 - 1 7 號文件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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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如擬對上

述兩項議案提出修正案，作出預告的期限為

2017 年 6 月 14 日 (星期三 )。  
 
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 
 
2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

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( 立 法 會

CB(3)654/16-17 號文件 )，當中載列 20 項修訂期
將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
法例。她提醒議員，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法例

發言，應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 (星期二 )下午 5 時
前表明意向。  
 
 

V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《2017 年稅務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報告   
(立法會 CB(4)1171/16-17 號文件 ) 
 
23.  法案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向議員簡

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，詳情載於法案委員

會的報告。議員察悉，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

局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"修正
案 ")，該等修正案旨在把條例草案下就離岸飛
機租賃活動實施的擬議稅務制度擴大至適用於

境內飛機租賃活動。議員亦察悉，法案委員會

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，並支持條例

草案在 2017 年 6 月 21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
二讀辯論。  
 
2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議員如擬

對上述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，作出預告的期限

為 2017 年 6 月 12 日 (星期一 )。  
 
 

VI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(立法會 CB(2)1565/16-17 號文件 ) 
 
25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截至 2017 年
6 月 8 日，有 8 個法案委員會及 15 個在內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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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

5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
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8 個研究
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。  
 
2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而表示，由於只有 1
位議員表示會加入《〈2017 年進出口 (戰略物品 )
規例 (修訂附表 1)令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小組委
員會，而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的相關規定，小組委

員會須由不少於 3 名委員組成，因此該小組委
員會未有成立。  
 
 

VIII. 其他事項  
 
2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45 分結束。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6 月 14 日  
 


